指導

律師職前訓練第二階段    律師與本所聯繫表

學習
榜示年度：       名次：           選試：
期別：           梯次：           學號： 

	實習律師簽名：
	指導律師簽名：

	事務所名稱：
	事務所電話： 

	事務所地址： 

	聯                 繫                 事                 項

	

	備註：如須與本所聯繫，請填具本表逕送全國律師聯合會律師研習
      所收。（地址：台北市康寧路三段51號8樓。電話：
      02-26347559。傳真：02-26346577）


